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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泰享金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泰享金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

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

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泰享金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

被保险人。

关于分红型保险产品

分红型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

险产品。分红型保险产品除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外，保险公司每年还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红利分配，即客户可以与公司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但红利的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主要取决

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

我们的分红保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大额协议存款、股票和基金等，投资兼顾收益与风险，追求长期的

稳定增长。

投保须知

投保范围：0周岁（出生满 7 日）至 55 周岁

保险期间：合同的保险期间根据您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计划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计划一和计划二：保险期间自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止。

计划三：保险期间自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止。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3 年期交、5年期交、10 年期交、15 年期交、20 年期交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合同提供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根据您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计划确定。

计划一和计划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为男性被保险人 60 周岁、63 周岁、65 周岁、70 周岁，女性被

保险人 55 周岁、58 周岁、60 周岁、65 周岁、70 周岁，您在投保时可选择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上载

明。

计划三：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为男性被保险人 60 周岁、63 周岁、65 周岁，女性被保险人 55 周岁、

58 周岁、60 周岁、65 周岁，您在投保时可选择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您与我们约定的领取年龄不得小于投保时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一经约定，在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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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被保险人达到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

合同提供两种养老年金的领取方式，分别为按年领取和按月领取，您可以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方

式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自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不得变更。

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根据您投保时选择的保险计划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计划一：

1. 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无保证领取期间，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若被保险人身故，合同效力终止，并且我们

将不再给付养老年金。

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满

期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

合同效力终止。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计划二：

1. 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养老年金的保证领取期间为 20 个保单年度，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的 20 个保单年度内，若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一次性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1） 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两者的差额，即：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为（2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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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为（24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基本保险金额的 10%。

（2）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两者的差额。

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满

期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

合同效力终止。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计划三：

1. 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养老年金的保证领取期间为 20 个保单年度。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的 20 个保单年度内，若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一次性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1） 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两者的差额，即：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为（2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为（24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基本保险金额的 10%。

（2）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两者的差额。

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5 倍给付满期

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

合同效力终止。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累计所交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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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累计所交保险费=合同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累计所交保险费=累计已付各期保险费对应的月数÷12×按年付方式计算的合同年交

保险费；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累计所交保险费=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合同

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累计所交保险费=累计已付各期保险费对应的月数÷12×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按年付方式计算的合同年交保险费。

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上各项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以上各项保险金中所称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除您之外的被保险人继承人退还被

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中以加粗显示的内容：“第 1.4

条”犹豫期、“第 3.2 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 条 效力中止”、“第 10.1 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

告知”、“第 11.2 条 年龄或性别错误”。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含）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

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

付的全部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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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如您委托他人办理书面申请解除合同，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效力终止。但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已向您支付了相当于合同

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了本公司，您解除合同还需取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同意，合同自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同意之日起效力终止。我们自合同效力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终止时合同现金价值。

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红利及红利分配

我们的分红保险采用两差分红，红利来源是利差益和死差益。利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投资收益优于预

定投资收益产生的盈余；死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理赔支出优于预定理赔支出产生的盈余。

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本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在合同有效期间的任一年度内，若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我们将于红利分配日派发本年度红利。我们每年

至少向您提供一份本年度红利通知书。

红利分配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内某一会计年度内该保单周年日与我们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日的较晚日。

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即：年度红利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转换成合同对应红利

保险金额，增加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根据合同的约定参加以后各保单年度的红利

分配。

在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条款第 2.4 条、第 2.5 条中您与我们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养老年金领

取方式，并按照以下约定承担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部分的保险责任：

计划一：

1.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18%

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0%

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无保证领取期间，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若被保险人身故，合同效力终止，并且我们

将不再给付养老年金。

2. 满期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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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该保单满期时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的 118%给付满期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

应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含）起，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计划二：

1.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18%

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0%

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养老年金的保证领取期间为 20 个保单年度，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的 20 个保单年度内，若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一次性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以下金额，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养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养

老年金两者的差额，即：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为（2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18%；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为（24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0%。

2.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该保单满期时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的 118%给付满期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

应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计划三：

1.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至养老年金截止领取日止，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18%

给付养老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我们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前一日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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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养老年金。

本计划养老年金的保证领取期间为 20 个保单年度，即：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的 20 个保单年度内，若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一次性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以下金额，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养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养

老年金两者的差额，即：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为（2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18%；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为（240-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期数）×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10%。

2.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年满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该保单满期时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的 5

倍给付满期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

应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合同效力终止。

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上各项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我们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性的原则，基于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客观地

确定各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使红利在您及公司股东之间、各投保人之间公平分配。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按

一定比例向分红保险的投保人分配可分配盈余，实际分配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70%。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

受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间、保险期间、所购买的险种及交纳的保险费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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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交费期间 保险计划

养老年金开

始领取年龄

养老年金领

取方式
年交保险费

基本

保险金额

华先生 男 40 周岁 5年 计划二 60 岁 按年领取 100,000 元 23,550 元

除红利外，保单利益如下：

1、养老年金：自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前的最后

一个保单周年日（含）止，若被保险人仍生存，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 27,789 元。

2、满期保险金：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一次性给付 27,789 元。

3、身故保险金：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前，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与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中的较大者。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

人期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所

交保险

费

保证利益演示

当年度增

加红利保

险金额

累积红

利保险

金额

身故

保险金

身故剩

余保证

领取金

额

养老

年金

满期

保险金

期末

现金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 - 100,000 0 0 0 41,105

2 42 100,000 200,000 - - 200,000 0 0 0 91,529

3 43 100,000 300,000 - - 300,000 0 0 0 148,973

4 44 100,000 400,000 - - 400,000 0 0 0 213,927

5 45 100,000 500,000 - - 500,000 0 0 0 283,707

6 46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294,053

7 47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324,145

8 48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354,233

9 49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384,245

10 50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414,097

15 55 0 500,000 - - 500,000 0 0 0 473,495

20 60 0 500,000 - - 542,093 0 27,789 0 514,304

25 65 0 500,000 - - 0 416,835 27,789 0 442,866

30 70 0 500,000 - - 0 277,890 27,789 0 364,250

35 75 0 500,000 - - 0 138,945 27,789 0 281,122

40 80 0 500,000 - - 0 0 27,789 0 206,830

45 85 0 500,000 - - 0 0 27,789 0 0

50 90 0 500,000 - - 0 0 27,789 0 0

55 95 0 500,000 - - 0 0 27,789 0 0

60 100 0 500,000 - - 0 0 27,789 0 0

65 105 0 500,000 - - 0 0 0 27,7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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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期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所

交保险

费

含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

度增

加红

利保

险金

额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身故

保险金

身故剩

余保证

领取金

额

养老

年金

满期

保险金

期末

现金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54 54 100,557 0 0 0 41,662

2 42 100,000 200,000 114 168 201,799 0 0 0 93,329

3 43 100,000 300,000 173 341 303,796 0 0 0 152,770

4 44 100,000 400,000 233 574 406,624 0 0 0 220,552

5 45 100,000 500,000 291 865 510,365 0 0 0 294,072

6 46 0 500,000 295 1,160 514,418 0 0 0 308,470

7 47 0 500,000 298 1,458 520,000 0 0 0 344,145

8 48 0 500,000 302 1,760 526,401 0 0 0 380,634

9 49 0 500,000 305 2,065 533,626 0 0 0 417,870

10 50 0 500,000 309 2,374 541,676 0 0 0 455,773

15 55 0 500,000 327 3,973 579,868 0 0 0 553,363

20 60 0 500,000 364 5,686 672,971 0 34,069 0 638,473

25 65 0 500,000 391 7,584 0 544,167 36,278 0 585,495

30 70 0 500,000 420 9,625 0 386,508 38,651 0 513,127

35 75 0 500,000 454 11,828 0 206,049 41,210 0 422,315

40 80 0 500,000 486 14,199 0 0 43,971 0 331,535

45 85 0 500,000 521 16,733 0 0 46,919 0 0

50 90 0 500,000 561 19,457 0 0 50,086 0 0

55 95 0 500,000 608 22,400 0 0 53,504 0 0

60 100 0 500,000 667 25,604 0 0 57,214 0 0

65 105 0 500,000 417 29,254 0 0 0 62,309 0

备注：

（1）以上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红利的分配方式为增加保险金额；

（3）以上利益演示，“含红利利益演示”的身故保险金、身故剩余保证领取金额、养老年金、满期保险

金及期末现金价值为增加了红利保险金额后的数值；

（4）上表中的身故保险金为未给付当年度末养老年金的金额；

（5）上表中的期末现金价值不包含当年度养老年金；

（6）以上利益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